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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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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絡 人：吳義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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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今立法院今立法院今立法院今(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通過通過通過通過增訂增訂增訂增訂貪污治罪條例貪污治罪條例貪污治罪條例貪污治罪條例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222 項項項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新法將可新法將可新法將可新法將可杜絕杜絕杜絕杜絕過去過去過去過去「「「「收錢收錢收錢收錢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送錢沒事送錢沒事送錢沒事送錢沒事」」」」的的的的不良社會現象不良社會現象不良社會現象不良社會現象。。。。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呼籲全民合法適呼籲全民合法適呼籲全民合法適呼籲全民合法適

正洽辦公務正洽辦公務正洽辦公務正洽辦公務，，，，對對對對公務公務公務公務員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員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員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員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賄賂賄賂賄賂賄賂；；；；若有不若有不若有不若有不

慎觸法者慎觸法者慎觸法者慎觸法者，，，，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均有減輕或免除均有減輕或免除均有減輕或免除均有減輕或免除

其刑其刑其刑其刑之之之之自新機會自新機會自新機會自新機會。。。。    

法務部為杜絕過去「收錢有罪，送錢沒事」的不良社會現象，消

除民間積習已久的紅包文化，讓民眾知道洽辦公務「不必送」、「不能

送」，公務員也「不能貪」、「不會貪」，自 97 年底即研議在貪污治罪

條例中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罪」，積極推動修法，所擬具之修正草

案於98年 8月 24日即經行政院第3163次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

今日終於順利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完成立法。 

本次通過「貪污治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詳如附件對照

表)，主要係增訂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該罪規定「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構成要件須收送雙方有行受賄之主觀犯

意，客觀上有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行為，並且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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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係為使公務員為不違背職務之行為。就上述犯罪構

成要件所涉要點特予說明如下： 

1. 所謂「不違背職務之行為」，是指公務員在職務範圍內應該做或

可以做的行為。所謂「違背職務之行為」，是指公務員職務範圍

內不應為而為，或應為而不為。（參照最高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884 號判決） 

2. 而「行求」是指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要給公務員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包括金錢、飲宴、喝花酒等）。這種表示不管是明示或暗

示、直接或間接、公務員同意或不同意都算。至於「期約」是指

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願意給公務員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公務員

也同意了，但是雙方還沒有交付。若已達交付之階段，即屬「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罪態樣。 

3. 「違背職務行賄罪」是給公務員好處（包括金錢或其他利益），

要求公務員違背職務做「不合法」的行為；「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是給予公務員好處，要求公務員作「合法」的事。而且給公務員

的好處要和請公務員為一定行為間有對價關係才會成立犯罪。 

4. 例如，甲承包某政府機構工程，未依照合約規定施工，依法不能

通過驗收。甲希望督辦監造驗收業務的公務員乙能讓工程通過驗

收，就給乙金錢、請乙喝花酒或提供性招待，請乙通過驗收，則

甲會構成對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行賄罪。如果甲工程都依照合

約，已符合驗收標準，但是希望乙儘快通過工程驗收，就請乙喝

花酒、提供性招待或給予其他好處，則甲會構成對公務員不違背

職務行為行賄罪。 

5. 不論違背職務行賄罪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都須行為人主觀上有

行賄的故意才會構成。例如公務員濫用職權，強行索賄，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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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害怕公務員的權勢而同意或交付賄賂，則被害人並沒有犯罪的

故意，所以不會構成行賄罪。故民眾只要守法，並不會因增訂本

罪而受何影響，請社會大眾不必過於擔憂。 

此外，法務部為免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後，因行賄當事人

已經觸法而不願出面檢舉，爰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5項同時修

正「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亦即不慎觸法者，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

均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自新機會。法務部為使社會各界及檢察官均了

解本次立法精神及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以鼓勵自首或自白，將儘速辦

理下列配套措施: 

1. 法務部將召集各檢察機關舉行研討會，說明本次立法精神及上開

減免其刑規定，請檢察官偵辦案件應加強運用減免其刑之規定，

鼓勵自首或自白。 

2. 法務部將通函各檢察署於檢察官會議中應再提示上述事項，並請

檢察官利用舉辦或參與各項會議之機會，或至外部機關為法治宣

導時，均應向外界說明本次立法精神及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以鼓

勵自首或自白。各檢察署並應利用轄區內各項法律宣導資源，將

本次立法精神及上開減免其刑規定廣為宣傳。 

3. 各行政機關之政風單位，均應就本次立法精神及上開減免其刑規

定，確實向機關同仁說明，並廣為宣導。 

4. 法務部保護司所規劃各項法律宣導活動，均同時將本次立法精神

及上開減免其刑規定廣為宣傳，以鼓勵自首或自白。 

清廉執政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諾，公務部門本應努力提升行政效

率，儘量讓行政程序透明簡便，民眾洽辦公務亦不必送也不應該送紅



  
第 4 頁，共 4 頁 

包。如果民眾在洽公時，認為公務員有刁難或態度不佳等疑似要求民

眾賄賂之行為，自可向該公務機關或政風單位舉發。只要全民均有合

法適正洽辦公務之認知，即能端正社會風氣，提升行政效能，裨益建

構廉能政府之願景。 


